关于《济南市章丘区重点项目后评价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 
现将《济南市章丘区重点项目后评价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2021年9月，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发《济南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管理办法》，要求建立重点项目后评价机制。2023年12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》，明确提出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。2024年8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；2024年11月，济南市发展改革委印发《济南市重点项目后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对项目后评价工作程序、后评价管理和监督、后评价成果应用作了明确规范。
重点项目后评价作为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，将进一步延长项目管理链条，健全项目推进服务体系，对提高项目决策和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相关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体系，区发展和改革局立足我区实际，充分研究各类重点项目行业属性、实施效果、产业带动等因素，创新建立了一整套科学、完整的重点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。在总结前期经验基础上，起草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评督规〔2024〕1103号）、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济南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发〔2021〕19号）关于开展重点项目后评价有关要求，制定出台具体配套政策，全面提升重点项目后评价管理水平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办法》共包含五部分26条。
第一部分是总则，明确了本办法适用于省重大项目、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、市级重点项目等重点项目后评价，以及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（国债）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后评价工作。规定了区发展和改革局、行业主管（监管）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、招商引资部门、街道（镇）和项目单位相关职责。
第二部分是工作程序，区发展和改革局于每年年初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，拟定项目后评价年度计划。围绕列入项目后评价年度计划的项目，项目单位应开展自我总结评价并准备相关迎评资料，区发展和改革局组织相关单位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。此外，《办法》对上述工作程序作了系统规范。
第三部分是成果应用，区发展和改革局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基础上，根据项目后评价报告形成项目后评价成果，作为规划制定、政策调整、制度优化、投资决策、资金安排、项目谋划、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第四部分是监督管理，对违法违规行为明确适用情形、裁量标准和惩戒措施，加大处罚力度。明确了项目后评价不得收取项目单位的任何费用，不得向项目单位摊支成本。
第五部分是附则，包括项目行业主管（监管）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、招商引资部门、各街道（镇）可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开展项目后评价可参照本《办法》，明确解释单位、实施日期等。
四、政策解释
本办法由济南市章丘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
